
決 議 案（第 1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法規提案） 

 1457

（二）市政府法規提案 

第 1 號 類別：法規 

案 由：請審議制定「高雄市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徵收自治條例」草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照案通過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2 年 6 月 26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1 次定期大會第 44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照案通過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2.7.3 高市會法一字第 1122000018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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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制定「高雄市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徵收自治條例」草案，提請

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為維護自然景觀永續發展，本市前依地方稅法通則規定，於 108 年

11 月 12 日制定公布「高雄市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徵收自治條

例」，課徵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，茲因前開通則第 3 條第 2 項

規定，特別稅課徵年限至多 4 年，年限屆滿如需續徵應重行立法，

爰依規定重新制定本自治條例。 

二、本次重新制定之自治條例草案所規範的課稅實體要件與現行自治條

例相同，並業經本府 112 年 3 月 14 日第 61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三、檢附「高雄市土石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徵收自治條例」草案總說明

及草案表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報請行政院、財政部及行政院主計總處備查後再行公

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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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號 類別：法規 

案 由：請審議修正「高雄市社會住宅與公益出租人地價稅及房屋稅優惠自

治條例」草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照案通過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2 年 6 月 26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1 次定期大會第 44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照案通過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2.7.3 高市會法一字第 1122000019 號函 



決 議 案（第 1 次定期大會－市政府法規提案） 

 14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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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「高雄市社會住宅與公益出租人地價稅及房屋稅優惠自治條例」修

正草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高雄市社會住宅與公益出租人地價稅及房屋稅優惠自治條例於 107

年 5 月 24 日制定公布，本次修正係放寬本市社會住宅與公益出租人

租稅優惠適用條件及作業程序，期加強提升民間參與意願，以照顧

青年、弱勢居住需求，並落實簡政便民。 

二、本案業經本府 112 年 2 月 14 日第 615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三、檢附「高雄市社會住宅與公益出租人地價稅及房屋稅優惠自治條例」

修草案總說明、條文對照表及現行自治條例全條文等各 1 份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報請財政部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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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 號 類別：法規 

案 由：請審議修正「高雄市攤販臨時集中場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修正通過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2 年 6 月 26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1 次定期大會第 44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擱置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2.7.4 高市會法一字第 1122000022 號函 

備 註：本案惟於本會第 4 屆第 1 次定期大會會期內未抽出，依高雄市

議會議事規則第 18 條第 2 項規定，視為打銷。 

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謹提「高雄市攤販臨時集中場管理自治條例」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

，敬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修正理由：高雄市攤販臨時集中場管理自治條例自一百零一年十一

月十二日公布施行以來，歷經多次修正，因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

解釋施行法及相關法規名稱變動，爰修正本自治條例。 

二、修正重點： 

撤銷修正為廢止（第六條第二項、第十九條第二項）。 

夫妻修正為配偶（第十八條）。 

食品衛生管理法名稱修正為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（第二十條）。 

配合本自治條例第十九條第三項修正為第一項（第二十六條）。 

三、本草案業經本府 111 年 12 月 14 日第 607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。 

四、檢附本修正草案總說明、草案條文對照表、草案條文 1 份。 

辦 法：市議會審議通過後，以府令刊登市府公報公布施行，並依地方制

度法第 26 條第 4 項規定，函報中央主管機關轉行政院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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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號 類別：法規 

案 由：請審議修正「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自治條例第三條、第四條及第十

三條」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修正通過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2 年 6 月 26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1 次定期大會第 44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修正通過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2.7.3 高市會法一字第 1122000020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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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為修正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自治條例第三條、第四條及第十三條案，

敬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自治條例自一百零一年七月二日公布施行以

來，經一百零四年二月十二日第一次修正，本次 修法係配合本市產

業轉型的施政目標，積極推動半導體、電動車、5G AIoT 等產業招商，

形成在地產業鏈，落實轉型，爰擬具「高雄市促進產業發展自治條

例」第三條、第四條及第十三條修正草案。 

二、本案業於 112 年 2 月 7 日經本局第 268 次臨時局務會議審議通過，因

涉及財政、法制等相關事項，依高雄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 6 條規

定，於 112 年 2 月 10 日簽請副秘書長召開協商會議確認，並於 112

年 3 月 10 日提請市府法規會第 157 次會議審議通過在案。 

三、本案業經本府 112 年 3 月 21 日第 620 次市政會議審核通過在案。 

四、本案如獲同意，本府辦理公告施行，並函報行政院核備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本府辦理公告施行，並函報行政院核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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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號 類別：法規 

案 由：請審議修正「高雄市建築管理自治條例第六十六條」草案。 

委員會審查意見：照案通過。 

大 會 決 議 日 期：112 年 6 月 26 日 

大 會 決 議 會 次：第 1 次定期大會第 44 次會議 

大 會 決 議 內 容：照案通過。 

復  文  字  號：112.7.3 高市會法一字第 1122000021 號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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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

案 由：請審議修正「高雄市建築管理自治條例第六十六條」草案之規定。 

說 明：為加速本市之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辦理重建，爰依據內政部一○

五年三月十日內授營建管字第一○五○四○六六三九號函釋意旨及

建築法第九十六條規定之授權，於本自治條例中明定，建築法六十

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修正施行前，於本市轄內已建築完成之建築物，

得檢附主管機關公告申請認定合法建築物之文件，合併重建計畫審

查，使該等建築物依據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辦理重

建之程序更加簡便，以加速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之重建，進而保

障本市建築物之安全，同時明定該合法建築物之認定，不得作為都

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事務以外用途使用，爰修正本市建築

管理自治條例第六十六條之規定。 

辦 法：審議通過後，報行政院核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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